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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學生解約或終止契約實施要點 
 

111 年 01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06 月 04 日 112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01 月 08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教育部政策辦理 111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開班申請書之規

定，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解約或終止

契約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為本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學生因喪失學籍或特

殊因素，無法繼續本計畫規劃之學校、職場學習課程者之轉學等具體輔導內

容。 

三、本系技專校院在職進修方式專班(0+4)為培訓學生之專業技術養成訓練，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以下簡稱訓練單位)共同辦理專業技能培訓

與輔導技術士技能檢定。 

(一)學生於訓練單位報到時，需簽訂「專業技術養成訓練契約書」後始可參

加訓練，並依契約內容履行權利與義務及遵守相關規範。 

(二)若遭學校退學處分者，訓練單位亦同時給予退訓。 

(三)訓練期間若中途離訓、遭分署勒令退訓者，即喪失參訓資格及喪失繼續

參與本計畫之權利，並應按規定賠償訓練單位之訓練相關費用，學校也

同時給予退學。 

(四)於訓練單位培訓完成後，學生須至合作廠商進行職埸實習。 

四、本系輔導技專校院在職進修方式專班（0+4）及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

方式專班（1+4）技專階段學生至合作廠商進行職埸實習並正式僱用。 

(一)於職場實習期間第 1年內不得任意轉換合作廠商，職場實習滿一年後，

學生方可轉換至其他合作廠商實習。 

(二)如有不遵守合作廠商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者或違反勞動契約，合作廠商

應提供書面資料說明原因與內部考核表及其他相關補充文件，得先暫停

學生職務，本系於接獲通知 15天(日曆天)內召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經委員會通過，合作廠商得終止其

與學生之僱用關係，並由本系協助學生媒合至其他合作廠商。若媒合廠

商成功轉換後，始能繼續本計畫之參與，若未能有受僱之事實，即喪失

參與本計畫之資格。 

(三)學生無意願在合作企業進行職埸實習、或合作企業認為學生不適宜在該

公司職埸實習時，學生應立即解約，由本校發給所取得學分證明，不予

保留學籍。 

五、本系高級中等學校銜接技專校院方式專班（1+4）技高階段學生至合作廠商

接受職業訓練並成為建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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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於建教生訓練契約期間內，發生可歸責於建教生之終止契約事由

者，廠商應於 3日內通報技高學校，經廠商與技高學校共同輔導 2週後

仍未獲改善者，廠商得終止建教生訓練契約。 

(二)建教生若未滿 18歲，發生前款情形者，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會同處

理。 

(三)學生因建教合作事項發生爭議時，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

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向技高學校申請協調，並得向技高學校主管機關申

訴。技高學校接獲前述協調申請時，應召開協調會議，並將【表 A家長

聯絡紀錄表】、【表 B學生特殊事件輔導紀錄表】、【學生之出缺勤紀錄】

及其他相關佐證文件，一併提報於會議上進行審議。 

(四)學生與廠商終止建教生訓練契約時，將喪失繼續參與本專班之資格。 

(五)學生自請休學、轉學、退學或被技高學校勒令退學者，將喪失繼續參與

本專班之資格。 

六、本專班技專階段之休、退學規定： 

(一)因遭學校退學處分者，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資格。 

(二)本班錄取生不得保留學籍，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經

由本專班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始得辦理，惟復學時，當年度須有同等屬性

及類別之專班，始可復學。 

(三)原則上本專班除特殊情況外，不得辦理休學。學生若辦理休學，俟再復

學時，專班已停止招生，學生修課及學籍之處理，援依本校「學則」及

「學生選課辦法」辦理。 

(四)學生自請退學或勒令退學時，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

教育部核准者得發給修業證明（須繳交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一張）。 

(五)本專班經簽核退學學生，未辦妥退學離校手續者，不核發任何證明。 

(六)本專班規定未盡之事宜，援依本校相關法規辦理。 

七、本實施要點經專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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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學生家長聯絡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時間 對象 方式 地點 聯絡事由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月   日 
(星期   ) 
   ：   ～   ：   

□父 
□母 
□其他：        

□電話 
□面談 
□其他：     

□家訪 
□辦公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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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學生特殊事件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請於事件發生情節描述中載明人、事、時、地、物、經過及追蹤改善情況 
事件發生情節描述 處理經過 
輔導日期時間： 
   月   日(星期   ) 
   ：   ～   ：    
發生日期時間： 
   月   日(星期   ) 
   ：   ～   ：    
內容： 

 

追縱改善情況   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完全改善    □持續追縱，待加強     □情況加劇，再作輔導 

簽名  廠商承辦人： 

 

 


